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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内容】：
 公司的设立程序
 公司的创办人
 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内部细则
 公司的基本权力
 公司的年度报告

2 【目的要求】：
通过这一讲的学习，学生应
该 熟悉公司的设立程序，掌
握公 司章程的具体内容及其
法律地 位，了解公司的基本
权力。

学习 
安排



1 【重难点】：公司章程的特

征 及法律地位

2
【主要讨论题】：

 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

学习 
安排



案例导入

赵、钱、孙、李、陈拟共同组建一有限责任性质的五人饮料公司,注 
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赵、钱各以货币10万出资;孙以设备出资,经评估 
机构评估为35万元;李以其专利技术出资,作价40万元;陈以劳务出资,  
经全体出资人同意作价5万元。由于李某长期在国外,公司主要由赵某 
和孙某管理,因此,他们经过协议在章程中规定,如果公司盈利了,税后 
利润的分配方案为赵某25%、钱某10%、孙某40%、李某20%、陈 
某5%。公司拟不设董事会,由赵任执行董事;未设监事会,由经理孙某 
担任公司的监事。



案例导入

请问:

 (1)根据我国法律,五人饮料公司在出资方式上是否存在问题?

 (2)他们在章程中规定的分配利润的方案合法吗?
 (3)如果经过纠正问题,公司得以成立,但发现孙某投资的设备价值严重 
缩水,公司应怎么办?

 (4)公司机构的设置是否符合公司法?



公司发起人

公司章程         

          认购和缴纳股份

决议公司设立登

              注册登记

公司的设立程序



公司创办人也可称为公司发起人，英文叫

incorporator，founder或sponsor，它 
是指参加公司设立活动、在公司初始章程 
上签名的人。

1.创办人之间的相互责任

2.创办人对公司及股东所承担的责任

3.创办人对第三人的责任

公司的创办人



公司的章程



必须要规定的内容

与公司法不相冲突的内容 

不需要规定的内容

英美 
法系

大陆 
法系

概述性标题文字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任意记载事项

概述性标题文字

公司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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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名称

公司的宗旨(目的)与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资本总额及各类股份的权限

公司的存续期限

公司的章程



Pontiac Marina Pte有限责任公司诉CDL.国际饭店案

原告( Pontiac Marina Pte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加坡一家资产165亿 
新币的综合性企业的开发商,该综合性企业包括两个饭店、两座写字楼 
和一座大型的购物中心。1994年6月,原告宣布其企业名称为Millenia, 
其中一家饭店的名称为“Ritz-Carton, Millenia Singapore”。 
1994年3月,原告申请“ Millenia”作为其饭店服务的商标。被告 
(CDL国际饭店)在世界很多地方拥有产业,其中在新加坡有四家饭店。 
被告申请“Millennium”作为其饭店服务的商标。原告要求被告停 
止使用“ Millennium”。1995年10月,被告在新加坡开展了全球性 
的“Milennium”品牌推广活动。原告起诉被告假冒其商标,并申请 
强制令。



Pontiac Marina Pte有限责任公司诉CDL.国际饭店案

新加坡高院判原告获胜,理由是:
 (1)决定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商标假冒的相关日期是被告行为开 
始的日期。

 (2)原告的企业已经在“ Millenia”上获得了商誉和声誉,企业商誉的获 
得不需要长期的经营;如果经营者进行了营业前的营销努力,比如广告、 
促销等,商誉则基于宣传而获得,所有者通过媒介宣传的广度则无关紧要。

 (3)“ Millenia”尽管只是一个英文单词,但是他在特定条件下的含义是 
不能完全被描述的,它作为商标的显著性想象要比描述更贴切。

 (4)如果一个对原告的业务和产品有模糊的记忆和理解的人在面对被告 
的业务和产品时,可能会混淆和受骗,则存在欺诈的可能。



借款

起诉

2013年8月21日，陈炳奎提起诉讼，要求馨华园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馨华园公司则辩称法定代表人周珩违反公司章程对外提供担 
保，《借款确认及担保函》加盖的馨华园公司合同专用章系周珩（馨华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私刻和擅用，馨华园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

2011年12月5日，保证人馨华园公司以及债权人陈炳奎共同签暑了一份《借款确认及担保函》,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借款人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此后,三华园公司、周桂荣一直未还款,馨华园公司亦未履行担保义务。

1

2

3

2011年1月12日、1月24日三华公司向陈炳奎借款2000万元和15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90天；2011年6月7日、12月1日周桂荣向陈炳奎借款1580万 
元和240万元,其中158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天,240万元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以上合计借款5320万元。上述借款到期后,周桂荣向陈炳奎归还了  
1000万元,余款4320万元及利息三华园公司、周桂荣一直未予归还。

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商终字第57号



法院 
观点

法院观点：根据《民法通则》第
四 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
法定 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
营活动, 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馨
华园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珩的行为
在法律上即 视为馨华园公司自身
的行为。有限 责任公司的公司章
程不具有对世效 力，馨华园公司
不能举证证明陈炳 奎存在恶意的
情形下 ,应当认定陈炳 奎为善意第
三人，馨华园公司应对 其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1公司内部细则或称公司章程细则 ( 美国

称之为 by laws.英国称之为 rticles ofsiin）  

是指由公司制定的用以规定和调整公司 

业务活动以及公司的股东、董事、管理 

人员及雇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文件

2西方国家公司法一般规定,公司内部细

则须经公司董事会通过 ,董事会有权对其 

修正和废止 ,但需股东大会批准。初始内 

部细则由公司创办人起草 ,但领经董事会 

通过决议追认

公司的内部细则



公司的基本权力

一种是在公司法中列举公 
司的各种权力，如美国、 
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公 
司法就是这么做的；另一 
种是公司法中不作具体规 
定，但规定“公司享有法 
人可享有的一切权力”。

公司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作为一种法定文 
件，其格式和内容必须按 
法律规定制作，内容必须 
真实和全面，不得弄虚作 
假

公司的基本权力

公司的基本权力是公司从 
事其经营活动的基础，它 
是法律授予的

公司的年度报告

现代各国的公司法都明文 
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须 
每年向其股东及政府部门 
提交年度报告

公司的基本权力和年度报告



公司设立程序

公司的设立大致分为五个步骤 

必须要符合法定程序

公司的章程

公司章程的内容

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

公司的基本权力

公司基本权力的内容

公司基本权力的立法方式

公司的创办人

公司创办人可以为自然人或法人 

公司创办人的法律责任

公司的内部细则

公司内部细则的主要内容 

公司内部细则的对外效力

公司的年度报告

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 

公司年度报告的效力

小结



）
根据各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绝对必须记载的事项包括（
A 公司名称  B 注册地址  C 经营范围  
D 组织构成  E 资本总额

讨论

多项 
选择

课后练习

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


